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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盘龙镇职能简介

负责辖区内扶贫攻坚、固定资产投资、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房屋征收与补偿、计划生育、民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环境卫生等工作。

盘龙镇2022年重点工作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省委十一届历次全会、市第八次党代会和市委八届二次全会、经开区2022年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安全和发展，紧扣市委“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文旅兴市、跨越发展”思路，牢牢把握经开区“市域发展增长极、工业经济主阵地”定位，加快建设“产城融合示范镇、生态宜居新盘龙”，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全年力争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79亿元，增长率10.5%。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8.62亿元，增加值1.5亿元，增长率1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1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559元，同比增长10.5%。

全年重点工作一是聚焦产业质效，拓展高质量发展新增量。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畅通要素保障全流程服务，做到工作重心向园区倾斜、要素保障向园区集中、产业布局向园区集聚。全力做好高铁快运物流基地、西二环延伸段等省、市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基础配套和园区用工等要素保障工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做实“三驻三服务”活动，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提供“妈妈式”服务，打响盘龙企业事务帮办代办“金字招牌”，构筑“全区一流、广元领先”的发展环境。紧盯上级产业政策和资金投向动态，结合“十四五”重点项目编制，持续加大农业、交通、水利、教育、环保、卫生等传统民生领域项目争取力度，着力谋划一批打基础、补短板、增后劲的民生工程、生态康养重大项目。

二是聚焦乡村振兴，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推进撂荒土地整治。按照“1+7”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模式，盘活闲置资源，提升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水平，逐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统筹抓好农村“四好公路”、旅游路、产业路建设，努力创建“四好农村公路示范乡镇”。大力开展水利设施建设和天然气建设，着力解决群众季节性缺水问题。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

三是聚焦农旅融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热点。充分发挥辖区机场带动优势，结合陵宝一线、陵宝二线沿线环境绿化美化，提档升级宫家湾枇杷、五爱黄金梨等特色农业品牌，扎实推动王家梁现代都市农业园、走马岭体育休闲社区、新龙空港观光、皇泽天曌生态康养等项目建设。着力于空港观光、深沟枇杷节等农旅项目配套，突出农家乐、民宿民居、休闲垂钓、水果采摘等产业培育，策划空港花田跑、趣味登山等活动，紧盯城市目标人群，打造四季可览、可游、可享的乡村旅游“打卡点”，着力打造城市周末近郊游目的地，推动农业发展“接二连三”。

四是聚焦民生福祉，共享高质量发展新成果。继续念好“衣食住行、业教保医”民生“八字经”，严格落实医疗、就业、教育等惠民政策，继续推进优抚、助残、养老助老、贴息贷款、劳动力技能培训等社会民生事务工作开展。深入推进村（社区）便民服务代办站提档升级，全面实行村级代办“一站式服务”，确保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抓细抓实森林防灭火、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救等应急处置工作。加快开展遗留问题处置化解攻坚行动，做好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重点人员稳控，确保“五个不发生”。不断强化疫情防控能力建设，压紧压实疫情防控“四方责任”，落实落细“外方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各项措施，抓好重点人员排查管控、重点场所防控，

五是聚焦生态建设，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强化秸秆禁烧源头治理，健全完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严格贯彻落实河（湖）长制，有序推行林长制，扎实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一体推进农村厕所、污水革命。深入推进长江流域十年禁渔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扎实开展场镇生活垃圾和城乡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全力消除垃圾存量、控制垃圾增量，不断完善城乡垃圾转运体系。

六是聚焦党的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切实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建设，持续深入开展干部纪律作风整顿，推动党内教育向全体党员拓展，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干部的育、管、用链条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持之以恒纠四风转作风树新风，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铁腕惩贪治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盘龙镇地处广元城区西入口，东临袁家坝工业园区、川浙合作产业园区，西连宝轮镇，南接昭化古城，北靠天曌山森林公园。全镇幅员面积67平方公里，辖9行政村，4个社区，66个村(居)民小组，4904户，20503人，耕地10245亩，林地36043亩。财政编制57人（行政编制24人、事业编制30人、工勤编制3人）

年末实有人数37人，其中：在职正式人员27人，聘用人员10人。内设党政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办公室、项目服务中心、综治维稳中心及财政所六个部门。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盘龙镇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盘龙镇2022年收支总预算3143.88万元,比2021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342.45万元，扣除上年结转资金、一次性安排等因素后，同口径增加1342.45万元，主要原因是其他农林水项目增加。

收入预算情况
盘龙镇2022年收入预算3143.8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143.88万元，占100%。

支出预算情况

盘龙镇2022年支出预算3143.8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20.24万元，占19.72%；项目支出2523.64万元，占80.27%。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盘龙镇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3143.88万元,比2021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1342.45万元，扣除上年结转资金、一次性安排等因素后，同口径增加1342.45万元，主要原因是其他农林水项目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143.88万元、无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28.2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8.5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1.83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9.12万元、农林水支出2250.65万元、交通运输支出10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5.49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盘龙镇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3143.88万元，比2021年预算数增加1342.45万元，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其他农林水项目增加。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28.24万元，占19.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8.56万元，占3.13%；卫生健康支出11.83万元，占0.38%；城乡社区支出29.12万元，占0.93%；农林水支出2250.65万元，占71.59%；交通运输支出100万元，占3.18%；住房保障支出25.49万元，占0.81%。

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2年预算数为505.24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险缴费、遗属补助等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2022年预算数为110万元，主要用于：秦巴生物医药产业园、空港物流产业园两个园区运行经费以及公务应急车辆汽油费、维修费、保险等支出。

 3.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机关服务（项）2022年预算数为10万元，主要用于：机关伙食团支出。

4.一般公共服务（类）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款）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项）2022年预算数为3万元，主要用于：食品安全宣传、检查工作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2年预算数为32.2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经费支出。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23.66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8.59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2022年预算数为19.11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死亡抚恤、张文槐伤残补助支出。

9.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15万元，主要用于：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支出。

10.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2年预算数为11.8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按规定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1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2022年预算数为29.12万元，主要用于：文明城市创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支出。

12..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项）2022年预算数为538.3万元，主要用于：村社区办公费、廉勤委、服务群众、党建以及村社干部报酬等支出。

13.农林水支出（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1712.35万元，主要用于：西滨道建设、龙浩飞行学校、陵宝二线、西城快铁等项目拆迁补偿、村级公厕改造等支出。             

   14.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其他公路水路运输（项）2022年预算数为100万元，主要用于：仕农村路网改造支出。

15.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2年预算数为25.49万元，主要用于：部门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盘龙镇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620.2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33.1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险缴费、离休费、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公用经费87.07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等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盘龙镇202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10.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6万元，没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没有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一）公务接待费与2021年预算相比。
公务接待费与2021年预算相比增加3.6万元，主要原因是秦巴医药园区指挥部、空港物流园区指挥部招商引资工作增加。2022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执行接待考察调研、检查指导等公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1年预算相比都没有预算。
（三）因公出国（境）经费与2021年预算相比都没有因公出国（境）经费。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盘龙镇2022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盘龙镇2022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2年，盘龙镇机关运行经费87.07万元，主要用于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盘龙镇没有安排政府采购预算5.42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电脑、复印机等。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底，盘龙镇没有车辆，没有大型设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2023年盘龙镇部门预算项目均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十一、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四）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五)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机关服务（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期服务中心、医疗室等附属事业单位的支出。
   （六）一般公共服务（类）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款）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项）：指用于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九）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实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十）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指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丧葬补助费以及烈士褒扬金。

（十一）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款）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项）：指反映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
（十二）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按规定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十三）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项）：指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清运与处理、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十四）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项）：指各级财政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支出，以及支持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安排的村级组织运转奖补资金。

（十五）农林水支出（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出（项）：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农林水方面的支出。

（十六）交通运输支出（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项）：指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公路水路运输方面的支出。
（十七）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中国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十八）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十一）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附件1：部门预算公开表

附件2：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表
